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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_E7_9C_81_E4_c80_305234.htm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督办制度暂行规定

的通知鲁政办发〔2007〕78号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

等院校： 《山东省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督办制度暂行规定

》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对安

全生产督查、检查发现的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问题，由省政

府安委会下达《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督促各市政府

和省有关部门限期整改，是省政府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项

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严格落实

。要通过实施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督办制度，进一步推进

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隐患排查治理及重大安全生产问题的解

决，严防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十月七日山东

省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督办制度暂行规定 为进一步落实政

府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职责和部门安全监管职责，认真解决

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防

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根据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省政府要求，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以下简称《整改指令》

）由省政府安委会负责下达给各市政府和省有关部门。各市

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负责整改落实，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和有



关方面负责抓好督查。 二、《整改指令》所指的重大安全隐

患，是指国务院安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我省提出的安全

生产督查、检查整改意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省政府安委会在安全生产督查、检查过程中，发现并提出

的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意见。 三、各市政府和省有关部门

接到《整改指令》后，分别由主要领导和“一岗双责”涉及

的分管领导签收。签收后要立即按照《整改指令》的要求进

行落实整改。属于市政府和省直部门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解决，分管领导同

志要靠上去抓整改落实。属于直接治理、行业治理或属地治

理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要依法督促其制定

整改方案，落实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

并负责跟踪督查，确保在《整改指令》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

改任务，并确保整改期间的生产安全。 四、对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不能确保安全生产的企业，政府部门要依法暂扣其有关

行政许可证照，责令企业立即停产整改。对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整改无望的企业，安监、质监、煤炭、煤监、工商、国土

资源、环保、公安以及行业治理等部门要依法吊销其相关行

政许可证照，果断予以关闭。 五、重大安全隐患整改结束后

，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验收，停产整改企业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恢复生产。整改情况连同专家论证意见经《整改指令》

签收人审核签字后报省政府安委会。 六、对因为整改工程投

资非凡巨大或整改工程非凡重大和复杂而未能在规定期限内

整改完毕的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问题，市政府和省有关部门

要向省政府安委会书面说明情况，并承诺整改期限。在整改

期间，要采用明确具体责任人严盯死守等非工程措施，确保



安全。对不按照《整改指令》进行整改的，要当做事故来对

待，由省政府安委会派出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

严厉查处，确保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问题及时得以整改。 七

、收到《整改指令》的市政府和省直部门，对于直接监管的

企业，要立即责成有关职责部门下达执法整改文书，督促存

在安全隐患的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安全生产督查、检查的时

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以及督促整改的情况，作出书

面记录，采用录音、录像、照相等手段留下详实证据。 八、

对于下一级政府和部门监管的企业，市级政府和省直部门要

参照省里的做法，向下一级下达整改指令。 九、本规定自下

发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